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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国务院发布）第一条 为鼓励外国合营者在中国境内兴办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促进其外汇收支平衡，以利于生产经营

和外国合营者将所得合法利润汇往国外，特制定本规定。第

二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生产的产品应多出口，多创汇，做到

外汇收支平衡。第三条 依法批准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其外汇收支需要调剂的， 应按照审批权限，分级管理解决。 

经国家主管机关批准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由国家主管

机关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外汇收入中调

剂解决，也可由国家主管机关同地方人民政府按商定的比例

调剂解决。经由国务院授权的或国家主管机关委托的地方人

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由

各该地方人民政府或部门负责在所批准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的外汇收入中调剂解决。第四条 对于外国合营者提供先

进技术、关键技术生产的尖端产品，或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

的优质产品， 如国内急需，经主管部门鉴定合格，按国家规

定的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经过批准，可在内销比例和内销

期限上给予优惠。此项内销，应由产需双方签订合同加以明

确。 前款企业的外汇平衡方案，按本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由批准机关制订。批准机关制订的外汇平衡方案， 应分别按

行政序列，送对外经济贸易部或地方经贸部门审查提出意见

，报国家计划委员会或地方计划委员会批准后纳入长期或年

度用汇计划，予以解决。第五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生产国内



需要长期进口或急需进口的产品，可根据对该项产品的质量

、规格要求和进口情况，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或地方主管部门

批准实行进口替代。此项替代，应在双方签订的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合同或产需合同中加以明确。 经贸部门应积极支持国

内用货单位同前款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按国际价格订立购销合

同；其用汇方案按本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制订，并分别按

行政序列，送对外经济贸易部或地方经贸部门审查提出意见

，报国家计划委员会或地方计划委员会批准后纳入长期或年

度进口用汇计划，予以解决。第六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为求

得外汇收支平衡，经对外经济贸易部门批准，可利用外国合

营者的销售关系、推销国内产品出口、实行综合补偿。但属

于国家统一经营的、有出口配额的和应申报领取出口许可证

的产品，须报对外经济贸易部特许批准；未经批准，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不得经营此类产品的出口业务。第七条 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未按合同规定完成其所承担的出口和创汇任务，因

而造成外汇收支不平衡的，有关机关不承担调剂解决的责任

。第八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销售给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

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外的其他地区有外汇支付能力的企业的

产品，经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允许以外币计价结算。第

九条 同一外国合营者在中国境内（包括不同地方、不同部门

）兴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其合法所得的

外汇份额有的有余、有的不足时，经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

，可在其所办的各个企业之间调剂解决。 前款调剂，应取得

合营各方同意。第十条 经对外经济贸易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

批准，外汇收支不能平衡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外国合营者

，可将其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人民币利润，按《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七条的规定再投资于国内能够新创外汇

或新增加外汇收入的企业，除依法享受退还已缴纳的部分所

得税的优惠外， 并可从接受该项投资企业新增加的外汇收入

中获得外汇，以汇出其合法利润。第十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

中国境内兴办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及香港、澳门、台湾

地区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内地兴办的合资经营企

业、合作经营企业，也适用于华侨投资兴办的合资经营企业

、合作经营企业。 外国的合营者在中国境内兴办的金融、保

险类企业，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合营者在内地兴办

的此类企业，不适用本规定。第十二条 本规定发布前的有关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汇收支平衡的规定，凡与本规定相抵触

的，以本规定为准。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对外经济贸易部负责

解释。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１９８６年２月１日起施。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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